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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前言

勞動基準法第 1 條明文規定該法之
立法目的為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工
資、工時為主要之勞動條件。勞動基準法
對於工資之保障，於第一章訂有工資之定
義（第 2 條），第三章設有「工資」專章之
規定，不僅於此，第四章「工作時間、休
息、休假」專章之第 39 條亦有假日工資
之相關規定。整體而言，勞動基準法之工
資保護，其要項有：一、工資之議定，包
括（1）自由議定（第 21 條）與（2）平等議

定（第 25 條）；二、正常工時外工作之工
資，包括（1）延長工作之工資（第 24 條）
與（2）假日工作之工資（第 39 條與第 40

條）；三、工資之給付，包括（1）現金給
付（第 22 條 第 1 項）、（2）直 接 給 付（第
22 條第 2 項）、（3）全額給付（第 22 條第
2 項 與 第 26 條）與（4）定 期 給 付（第 22

條之 1、第 23 條與第 27 條）；四、工資
債權之清償（第 28 條）；五、獎金紅利之
給與（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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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遷對工資規定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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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保護規定中，有關正常工時外工
作之工資，分別於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明
定延長工作之工資給付標準，第 39 條明
定假日工作之工資給付標準。基本工資於
法未有明確之標準，係經由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依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再行審議後
訂出基本工資之數額。除此之外，其他有
關工資保護之規定，如：工資之給付、工
資債權之清償、獎金紅利之給與等，多屬
程序性之規定。

勞動基準法自 1984 年 8 月 1 日實施
迄今，已屆 40 年，面對勞動之轉變與經
濟、社會之發展，前後共經 23 次之修正，
其中涉及工資保護之修正，僅有 5 次，其
日期與條次如下表 1。

表1　工資章修正時序表
日期 條次 內容

2002 年 
6 月 12 日 第 21 條 基本工資之審議

2015 年 
2 月 4 日 第 28 條 工資債權之清償順序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第 23 條 工資明細之提供

第 24 條
休息日工作工資之給付 
標準
休息日工作工時之認定

第 39 條 休息日照給工資
2018 年 

1 月 31 日 第 24 條 刪除休息日工作工時認定

2019 年 
5 月 15 日

第 22 條 
之 1

派遣勞動關係中之限期 
給付

勞動基準法之立法目的在於：規定勞
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
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由此可知，
勞動基準法雖以保護勞工為其主要之目
的，但不可偏廢企業與經濟之發展，勞工
政策具有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之兩面性，

更可見一斑。本文將就工資之認定、基本
工資之審議、正常工時外工作之工資、工
資之定期給付與積欠工資之清償等事項，
說明工資保護與經社變遷之關聯。

 貳、 工資之認定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2 條 第 3 款 明 定 工 資

係指勞動者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 、薪 金 及 按 計 時 、計 日 、計 月 、計 件
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何
謂「 經常性 」認定之標準 ，勞動基準法未
就經常性予以正面明文之解釋 ，於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第10 條以反面列舉之方式 ，
列有屬於非經常性給付之項目 。對於實務
上各種獎金項目是否屬於工資之範圍 ，又
涉及延長工作工資之計算 、勞工保險等保
費之核計 ，迭有爭議 。中央主管機關（ 或
內政部 、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先後就績
效獎金以（77）臺勞動二字第10305 號函 ，
就久任獎金以（ 86）台勞動二字第025402

號函 ，就團體獎金以（ 87）台勞動二字第
036795 號函 ，就全勤獎金以（ 87）台勞動

時代變遷對工資規定之挑戰
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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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第 040204 號函等 ，函釋各該獎金是
否屬於工資 。

另 ，對於實務上常見之夜點費或誤餐
費是否屬於工資 ，亦是常見之爭議 ，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 2005 年修正時將第 10 條
有關非經常性給與範圍 ，於第9 款中刪除

「 夜點費 」或「 誤餐費 」，並非為考量夜點
費是雇主為體恤夜間輪班工作之勞工 ，給
與購買點心之費用 ，誤餐費係因耽誤勞工
用餐所提供之餐費 ，主要係因事業單位迭
有將「 輪班津貼 」或「 夜勤津貼 」等具有
工資性質之給付 ，以「 夜點費 」或「 誤餐
費 」名義發放 ，以減輕日後平均工資之給
付責任 ，故而刪除（ 2005 年6 月20 日勞
動 2 字 第0940032710 號 令 ）。為 此 有 關
夜點費及誤餐費是否為工資 ，將個案依函
令所示之原則認定 。

工資認定較為完整之函釋 ，則為2012

年6 月21 日勞動2 字第1010015745 號函 ，

認為何項給付內容屬於工資 ，係以是否具
有「 勞務之對價 」及「 是否為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 」之性質而定 ，至於其給付
名稱如何 ，在非所問 。勞動基準法第2 條
第3 款後文字係例示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 ，
規定包括「 工資 、薪金 」、「 按計時 ……獎
金 、津貼 」或「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 」均屬之 ，但非謂「 工資 、薪金 」、「 按
計時 ……獎金 、津貼 」必須符合「 經常性
給與 」，仍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而定 。再者 ，「 其他任何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 」，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
作無關之給與而言 。倘雇主為改善勞工之
生活而給付之非經常性之給與；或縱為經
常性給付 ，惟其給付係為雇主單方之目的 ，
具有勉勵 、恩惠性質之給與 ，仍非屬勞工
工作之對價 ，可不認屬工資 。

至此，工資之認定由「經常性」之時
間因素，回歸至「勞務之對價」之本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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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基本工資之審議
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

準 ，對於最低標準之工資 ，立法之初尚有
已公布而未施行之最低工資法 ，故以「 基
本工資 」替代表徵工資之最低標準 。

一、審議時間

為應基本工資之審議，訂有基本工
資審議辦法，就審議之主體、程序等予以
規範，但就審議之時間則未有規定，以致
1998 年～ 2006 年之近 10 年間未有調整
基本工資，工資保護停滯，影響所及也使
得我國工資水準偏低。基本工資審議辦法
於 2010 年 8 月 31 日修正第 5 條，明定基
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進行
審議。基本工資審議之時間雖非強制於每
年第三季，然自 2010 年迄今，不論基本
工資是否調整，除 2021 年因疫情三級警
戒於 10 月審議外，每年於第三季皆有基
本工資之審議，實有助於基本工資審議制
度之落實，也可令勞資雙方審視下一年度
之勞動條件。

二、審議資料

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 4 條規定，基
本工資審議時之參考資料包括：國家經濟
發展狀況、國產與進口品物價指數、消費
者物價指數、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
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
資、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各個資料或攸
關雇主之支付能力，或攸關勞工之生活能
力，究應以何者為要，因未為明定，也常
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中勞資雙方各有堅

持之處。以基本工資係為保障勞工基本之
生活所需，消費者物價指數與基本工資之
關聯性應為最大，再者考量邊際勞工（低
技術、低學歷或中高齡之工作者）之生活
能力，於基本工資審議時，亦有於消費者
物價指數中，更進一步將 17 項重要民生
物資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列入考量因素，以
期審議之基本工資得確實保障邊際勞工。

三、審議結論

在基本工資審議對於基本工資與薪資
結構之連結 ，是以月薪制為基礎 ，而後
按工作日數計算日薪 ，再按每日工作時數
計算時薪 。隨著勞動情事之發展 ，非典
型勞動關係（ 尤其是部分時間工作 ）之人
數日漸增多 ，原有以月薪制為基礎之基本
工資 ，對其之保護顯有不足 ，2007 年起
基本工資分立月薪制或時薪制而不同之標
準 。10 餘年來 ，時薪制基本工資已由每
小時 95 元調整至每小時 183 元 ，調整之
幅度已近翻倍 。勞動實務上 ，使用時薪
制者之部分時間工作者多為在學學生 、負
擔家計之婦女或邊際勞工 ，時薪制與月薪
制基本工資之分立 ，使此等勞工之保障較
為周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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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基本工資審議之調整情形，如表
2。勞動基準法於 1984 年 8 月 1 日實施之
後，自 1986 年第一次調整基本工資後，
1985 年、1987 年、1998 年～ 2006 年間、
2008 年、2009 年、 及 2010 年 未 有 調 整
基本工資。自 2011 年起每年均有基本工

資之審議，除 2015 年審議決定進一步周
延觀察，其餘年度均有做成調整之審議結
論，縱使新冠肺炎疫情期間，2021 年月薪
制仍微幅調整 200 元之基本工資，調整率
為 0.84％。就月薪制基本工資之調整率，
除 2013 年、2014 年及 2021 年未達 3％，

表2　我國歷年基本工資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時間
月薪制 時薪制

金額
元

調整金額
元

實際調整率
%

金額
元

調整金額
元

實際調整率
%

1984.7.1 6,150 450 7.89 - - - 
1986.11.1 6,900 750 12.2 - - -

1988.7.1 8,130 1,230 17.83 - - -

1989.7.1 8,820 690 8.49  -  -  -
1990.8.1 9,750 930 10.54  -  -  -
1991.8.1 11,040 1,290 13.23  -  -  -
1992.8.1 12,365 1,325 12.00  -  -  -

1993.8.16 13,350 985 7.97  -  -  -

1994.8.20 14,010 660 4.94  -  -  -
1995.8.1 14,880 870 6.21  -  -  -
1996.9.1 15,360 480 3.23  -  -  -

1997.10.16 15,840 480 3.13  -  -  -
2007.7.1 17,280 1,440 9.09 95  -  -
2011.1.1 17,880 600 3.47 98 3 3.16

2012.1.1 18,780 900 5.03 103 5 5.10

2013.1.1  - -  - 109 6 5.83

2013.4.1 19,047 267 1.42  -  - - 
2014.1.1  -  -  - 115 6 5.50

2014.7.1 19,273 226 1.19  -  -  -
2015.7.1 20,008 735 3.81 120 5 4.34

2016.10.1  -  -  - 126 6 5.00

2017.1.1 21,009 1,001 5.00 133 7 5.56

2018.1.1 22,000 991 4.72 140 7 5.26

2019.1.1 23,100 1,100 5.00 150 10 7.14

2020.1.1 23,800 700 3.03 158 8 5.33

2021.1.1 24,000 200 0.84 160 2 1.27

2022.1.1 25,250 1,250 5.21 168 8 5.00

2023.1.1 26,400 1,150 4.55 176 8 4.76

2024.1.1 27,470 1,070 4.05 183 7 3.97

註： 我國基本工資 ，過往是以月薪制為基礎 ，而後推算日薪及時薪之數額 ，直至2007 年才開始針對時薪另有不
同於月薪之基本工資數額 ，表2 是基於此一思維而有分月薪制與時薪制 ，非僅單純表述月薪與時薪之數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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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有調整之年度，其調整率均達 3％以
上。時薪制之基本工資，自 2007 年之 95

元起，2011 年調整為 98 元，此後每年皆
有調整基本工資之數額，縱使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2021 年時薪制仍微幅調整 2 元之
基本工資。就調整率而言，自 2011 年過
後，除新冠肺炎疫情期間，2021 年時薪制
基本工資之調整率為 1.27％，其餘有調整
之年度，其調整率幾乎達 4％以上。整體
而言，2011 年及 2022 年月薪制基本工資
之調整率略高於時薪制基本工資之調整率
外，其餘年度時薪制基本工資調整之幅度，
皆高於月薪制。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統計，自 2009

年以來，歷年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
總指數皆在 3％以下，以基本工資之調整
率似可因應物價之變動，但因能源（含燃
氣、電費、油料費）之民生物資易受進口
價格波動之影響，易影響成本進而影響物
價，可能導致基本工資之調整無法因應物
價之變動，名目工資縱有成長，實質工資
卻仍可能原地踏步！

 肆、 正常工時外工作之工資
一、延長工作之工資

勞動基準法對於延長工作之工資 ，依
勞動基準法第24 條第1 項之規定 ，分由延
長工作之原因而予不同之工資標準 ，若因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而延長工作者 ，不論
延長工作之時數為何 ，皆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倍發給 ，若非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而延長工作者 ，則按延長工作之時數 ，
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再延長工
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此一工資計算標
準 ，40 年來未有更動 。

二、假日工作之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1 項有關週休
之規定，由原先勞工每 7 日中應有 1 日之
休息作為例假，歷經 2016 年 12 月 21 日
修正為勞工每 7 日中應有 2 日之休息，其
中 1 日為例假，1 日為休息日，確立週休
2 日。若非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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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雇主縱經勞工同意，亦不得使勞工於
例假日工作。因此，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
之難易度，將影響可否實質達成週休 2 日。
為期確能落實週休 2 日，對於休息日工作
之工資標準有別於例假日，而有勞動基準
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增訂。雇主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
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
三分之一以上；工作 2 小時後再繼續工
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
三分之二以上。就單位勞動成本而言，休
息日工作遠高於例假日工作或國定假日工
作，「以價制量」或許是提高休息日工作
之困難度，而為落實週休 2 日之具體方法。

同時對於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
計算，同條另有第 3 項之增訂，勞工於休
息日工作在 4 小時以內者，以 4 小時計；
逾 4 小時至 8 小時以內者，以 8 小時計；
逾 8 小時至 12 小時以內者，以 12 小時計。
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立法
後受到極大之批評，而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修正時刪除。

 伍、 工資之定期給付
勞動基準法第22 條第2 項規定工資應

全額直接給付勞工 ，第23 條明定除當事
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 ，每月至少
定期發給2 次 ，雇主未按期給付工資時 ，
主管機關依第27 條得限期令雇主為給付 。
典型勞動關係中 ，勞工對雇主負有給付勞
務之義務 ，雇主因而對勞工有給付報酬之

義務；當報酬未被全額給付時 ，勞工可直
接向雇主為主張或請求 ，也可經由申訴由
主管機關依第27 條限期令雇主給付 。

隨著勞動情事之發展 ，勞動關係存在
多樣性 ，派遣勞動關係即為態樣之一 。派
遣勞動關係涉及三方當事人 ，即派遣事業
單位 、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 。派遣事業單
位 ，是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僱
用派遣勞工；要派單位 ，指依據要派契約 ，
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派遣勞工 ，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 ，並
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人 。派遣勞動關係
中 ，要派單位與派遣勞工間有實質之指揮
監督關係 ，然工資給付責任卻在於派遣單
位 ，若派遣單位未如期給付派遣勞工之工
資時 ，縱主管機關依法令派遣單位限期給
付 ，派遣勞工於工作中難能直接向派遣單
位為任何之反應或主張 ，致工資給付之保
障有破口之虞 ，並生勞動基準法第27 條
有關主管機關限期令雇主為給付之規定 ，
在工資給付之保障上於派遣勞動關係是否
充足之疑義 。2019 年5 月15 日修正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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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之 1，派 遣 事 業 單 位 積 欠 派 遣 勞
工工資 ，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第27 條規
定限期令其給付而屆期未給付者 ，派遣勞
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 。要派單位應自派
遣勞工請求之日起30 日內給付之 。至於
要派單位因此給付派遣勞工被積欠之工資
時 ，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
約之應付費用 。

 陸、 積欠工資之清償
訂定最低勞動條件外 ，落實該勞動

條件亦為勞動基準法之重點 ，尤其是工資
之給付 ，勞動基準法第三章有關工資之規
定中 ，對於工資給付之條文數也是最多 。
當勞工之工資被積欠時 ，勞動基準法中分
別就清償順序及積欠工資墊償兩方面予以
規範 。

一、積欠工資清償順序

勞動基準法第28 條第1 項規定積欠工
資之清償順序 ，雇主因歇業 、清算或宣告
破產 ，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
個月部分 ，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 。「 最優
先受清償之權」之意涵 ，內政部勞工司（ 當
時勞動基準法之中央主管機關 ）1985 年5

月 21 日以台內勞字第294903 號函明確闡
釋：「 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雇主
因歇業 、清算或宣告破產 ，本於勞動契約
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 ，有最優先
受清償之權 。其優先順位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 ，僅次抵押權 ，優先於其他一切債權受
償 。」此處最優先受清償之權 ，僅為普通
債權之最優先 。依此函釋對應於融資而有

物的擔保之抵押權等權利設定之概況 ，當
雇主因融資需要 ，債權就雇主或第三人之
其財產設定抵押權等予以擔保時 ，勞工被
積欠之債權獲得清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勞動基準法第 28 條第 1 項於 2015 年
2 月 4 日修正，重點有二：一為擴大債權
範圍，除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
六個月部分外，擴及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
給付之退休金或資遣費，以及雇主未依勞
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資遣費。二為調整清
償順序，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之
情事時，勞工上述被積欠之工資、退休金
或資遣費等之債權，其受償順序與第一順
位抵押權、質權或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相
同，按其債權比例受清償；未獲清償部分，
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積欠之工資等之債
權，其清償順序雖未能調整至優先於抵押
權等所擔保債權，卻也可提高勞工被積欠
工資受清償之可能，但因須與抵押權等所
擔保債權按比例受清償，擔保品之拍賣價
格與抵押權等擔保之債權總金額，都將影
響勞工被積欠之工資等之實際給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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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欠工資之墊償

對於勞工被積欠工資之清償，不論清
償順序有無修正調整，被積欠之工資未獲
清償仍然存在，此一可能之結果於勞動基
準法立法之初實已了然於胸，故而有積欠
工資墊償制度之設立，規定於勞動基準法
第 28 條第 2 項以下。雇主應按其當月僱
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之費率，繳納
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作為墊償
積欠工資之用。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
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未滿六個月之
工資，經勞工請求未獲清償者，由積欠工
資墊償基金墊償之；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
將墊款償還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以 2014

年底為例，應提繳 485,466 個單位，已繳
納 458,987 個單位，提繳率為 94.54％。

積欠工資墊償制度於勞動基準法 2015

年 2 月4 日修正時 ，擴大其墊償範圍 ，除
墊償積欠之工資外 ，擴及墊償積欠之退休
金或資遣費 。墊償之上限 ，積欠之退休金
及資遣費其合計數額以六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 。「 六個月 」是墊付之上限 ，就實際墊
付金額 ，積欠之工資與積欠之退休 、資遣
費仍有不同之計算標準 。依勞動基準法第
17 條及第55 條之規定 ，退休金或資遣費
計算之基礎為平均工資 ，而勞工被積欠之
工資是雇主依勞動契約每月或每期應給付
之工資 。

工資 、退休金或資遣費均攸關勞工
之生活 ，但各該權利之產生有其本質上之
差異 ，工資為勞雇關係正常履行時所生權
利 ，退休金或資遣費是屬勞雇關係之終了

（ 退休或單方終止勞動契約 ）所生權利 。
退休金或資遣費未獲全額給付時 ，對於勞
工之生活影響更大 ，考量勞工於勞雇關係
終了後之生活 ，本於法律所得之勞動債權
若獲基本限度之清償 ，可避免頓失所依 ，
故而將退休金 、資遣費納入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制度範疇 ，較有利於保障勞工於事業
單位歇業 、清算或宣告破產時之基本經濟
生活 。

 柒、後語
「 勞動價值 」與「 勞動價格 」常為評

定工資時考量點 ，前者乃論及勞工工作能
對人類欲望與需求之滿足 ，後者則是將勞
動價值以貨幣型態予以呈現 ，因此實務
上 ，勞資雙方亦以勞動價格表徵勞動價
值 ，如何藉由工資之提升強化勞動價值 ，
或許是工資保護另一重要的思維 。雖說薪
資是勞力的需求與供給所決定的 ，僅以提
高基本工資而不思產業結構改變 ，是無法
達到提升工資之目的 。然就基本工資提高
可產生薪資水準之調升之效用 ，工資之提
升縱非一蹴可就 ，仍可間接達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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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以勞動基準法 、基本工資審議辦

法及基本工資審議之實務為基礎訂定之最

低 工 資 法 ，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 公 布 ，

並 於 2024 年 1 月 1 日 施 行 。該 法 之 適 用

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第3 條 ）。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

工資（ 第4 條 ）。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

率列為最低工資審議時應參採之資料 ，其

他如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勞工平均薪

資年增率 、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國民所得

及平均每人所得 、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

成之分配比率 、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

動狀況 、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

各業勞工工資 、家庭收支狀況 、最低生活

費 ，則為得參採之資料（ 第9 條 ）。基本

工資與最低工資之銜接 ，在中央主管機關

依最低工資法第 13 條第1 項規定公告實施
最低工資前 ，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
工資繼續有效；且最低工資法施行後第一
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 ，不得低於施行前
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
額（ 第15 條 ）。

最低工資法與勞工退休金條例都是以
勞動基準法原有規範為基礎而為獨立之法
規 ，並未訂定適用範圍 ，以勞動基準法
之適用範圍為其適用範圍 ，又與勞動基準
法維持一定之連結 。其中最低工資法所定
最低工資 ，未來將接續基本工資作為政府
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之重要政策工具 ，亦即
勞動基準法之基本工資及其審議規定 ，將
由最低工資法取代 ，至於其餘工資保護規
定 ，仍由勞動基準法予以規範 。


